
2020 年 3 月，为深入推进“净

边2020”专项行动，施智超通过“网

络巡查+数据研判”，挖掘出“6·12”

涉缅跨国网络贩卖毒品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34 名，缴获毒品海洛因

12.6公斤。

经查，缅北的毒贩在某网络平

台上伪装为“零食”卖家，以“行业

术语”吸引买家，有人下单后再安

排国内的“马仔”发货，关系网遍布

全国20余个省市，涉案人员达上百

人。

该案为跨国犯罪、组织严密、

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为全力侦

破“6·12”专案，120 多天里，施智

超不舍昼夜伏案工作，梳理贩毒脉

络，先后前往云南、安徽、广西等地

调 查 取 证 ，移 交 线 索 上 百 条 。

2020 年 7 月，施智超深入中缅边

界，与柳州公安一起，驾车两天两

夜赶至大宗毒品交易现场，与毒枭

斗智斗勇，最终成功抓获 6 名犯罪

嫌疑人。

同年 9月，施智超不怕万难，只

身前往云南保山毒枭藏匿的旅馆

附近勘察，冒着生命危险从旅馆门

口匍匐前进至藏有毒品的车辆底

部，找到了藏匿于备胎中的毒品。

他迅速通知保山公安，一同抓获 5

名犯罪嫌疑人。

禁毒，打击是关键，但也重在

挽救与预防。拥有丰富缉毒工作

经验的施智超见多了吸毒者悔恨

的泪水、家庭的破裂，更加坚定了

“天下无毒”的理想信念。

为此，施智超积极发挥市禁毒

办牵头作用，联合镇（街道、区）、卫

健、教育等部门单位探索禁毒工作

新模式，从社区戒毒人员管控为切

入口，建立一人一档，以“定期走

访+突击检查”的形式，追踪戒毒成

效。

2016年，施智超通过真诚关怀

化解了社区戒毒人员甲某因毒品

痛失女友、生意屡次失败的心结，

助其重新投入正常生活。

为加强青少年拒毒防毒意识，

施智超走遍村庄、校园，传播禁毒

知识。他们在实验学校设立以“热

爱生命 健康人生”为主题的禁毒

宣传馆，让“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的誓言响彻永城。

在数字化改革的浪潮中，施智

超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以“公安大

脑”建设为契机，潜心研究“网络制

毒犯罪风险防范”与“法毒狙击”两

大实战应用场景，旨在创新防打结

合的模式，做强做精制毒重点人员

预警管控，挖掘严惩隐性涉毒人

员，做好全市禁毒工作。

“禁毒工作任重而道远，只有

筑牢老百姓心中的防线，才能实现

天下无毒。毒品一日不绝，我的禁

毒工作就一刻不止。”施智超说。

融媒记者 吕晓婷 通讯员 吕倍思

笃定理想 永不言弃 用坚守筑牢禁毒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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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出生的施智超，现任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自 2011 年参加公安工
作以来，他怀揣满腔热忱奋战一线，秉持“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的理念，在缉
毒斗争中淬炼过硬本领、在管控宣教中坚定为民意志，从最初的懵懂少年成长为浙江

省缉毒侦查战线上的业务尖兵。
11年来，施智超先后参与侦破部级毒品目标案件6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24起，抓获涉毒犯

罪嫌疑人500余名，荣获个人二等功、全省公安机关打击整治专项工作成绩突出个人、金华市公
安系统青年岗位能手、金华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等十多项荣誉，为平安永康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好民警好故事

施智超：无悔青春 惟愿无毒

本报讯（通讯员 应玲录） 9 月 18

日 22 时许，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

所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求助：南湖

公园的湖中有一落水男子，情况危急，

请求出警救助。

接警后，民警黄江涛带领队员胡

增煜迅速赶往现场处置。到达现场

时，黄江涛发现男子面部朝下，漂浮在

水中，几乎没有挣扎迹象，情况危急。

生死瞬间，黄江涛一边让队员胡

增煜联系 120 急救，一边立刻带着救

生圈跳进湖里向落水男子走去，甚至

都没来得及脱下警服和鞋子。到达男

子身边时，其已处于昏迷状态，黄江涛

紧紧抓住男子，将救生圈套在他身

上。此时，胡增煜也赶到了男子身边，

与黄江涛一同将男子拖至岸边，并与

岸边群众合力将其拉上岸。

该男子由于被送救及时，已脱离

生命危险，但轻生念头未打消。次日

凌晨，其电话联系警方表示会再次轻

生，要求警方不要施救。

民警连忙赶到医院，在确保该男

子身体无恙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

进行情绪疏导。民警了解到该男子

姓王，29 岁，在本地一工厂务工，因其

与妻子发生情感纠纷，遂产生轻生念

头。

民警耐心与王先生沟通，像对待

朋友一样地和他聊了近一个小时，最

终使其放弃了轻生念头。凌晨 1 时

许，王先生被警方联系的工厂负责人

安全带回厂。

深夜生死关头 民警勇救跳水男子

精通研判 不畏生死 身赴一线勇抓“毒枭”

工作中的施智超

男子报假警被拘
警方提醒：请正确
使用110报警电话

本报讯（通讯员 陆潇雅） 一男子

因偶遇前女友与他人散步，心里不舒

服，在对两人进行殴打以后，还报假警

称对方卖淫嫖娼。目前，该男子已被警

方行政拘留。

9 月 9 日晚 10 时许，市公安局江南

派出所接到胡某报警称，有人在园周村

卖淫嫖娼。接警后，值班民警陈建通立

即前往现场处置。可到达现场后，胡某

已离开。陈建通电话联系其询问具体

位置时，胡某前言不搭后语。

随后，陈建通又接到 110 指令称：

陈女士在园周村被人殴打。陈建通立

即前往陈女士所在位置。

经了解，当时陈女士和吴先生在园

周村散完步准备回家时，陈女士的前男

友胡某突然出现并殴打陈女士。吴先

生在劝架时，嘴部也被打伤。随后，胡

某逃离现场，陈女士随即报了警。

胡某、园周村⋯⋯两起相差 7 分钟

的警情信息出现多个重合点。在和陈

女士核实后，陈建通确定陈女士口中的

胡某就是举报有人卖淫嫖娼的胡某。

随后，陈建通将胡某传唤至派出所。

审讯中，胡某对自己殴打他人和扰

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胡

某交代，当天自己偶然遇到陈女士和其

他男人走在一起，感觉陈女士对不起自

己，心理不舒服，从而心生怨恨。在殴

打两人后，他打算先发制人，遂报警称

对方卖淫嫖娼。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警方对胡某（男，53 岁，浙江人）殴打他

人和扰乱公共秩序的两个违法行为合

并处罚，胡某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

拘留12日并处罚款300元的处罚。

警方提醒：报假警是一种严重扰乱

公共秩序的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

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

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 五 日 以 下 拘 留 或 者 500 元 以 下 罚

款。请广大市民正确使用 110 报警电

话，使报警资源用在刀刃上，真正为人

民群众排忧解难。

火炬传递
安保任务完成

9 月 26 日，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火炬

传递活动永康站在方岩风景区举行。

市公安局召开火炬传递活动安保部署

会、推进会，提前通过媒体发布交通管

制和航空器管控通告，组织开展现场踏

勘、实战演练，优化完善各环节安保方

案、预案，335 名安保警力按照统一部

署，以最高站位、最高标准、最严要求，

圆满完成火炬传递活动安保任务。

通讯员 张紫薇 应胡琪 摄


